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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回顾

合中法 记者 宋娟

昨天上午，合肥“5·4小花园命案”在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被告人费二磊涉嫌故意伤害罪站在

被告席上。和他一起站在被告席上的还有犯窝藏罪的王某。庭审中，犯罪嫌疑人费二磊承认，自己因100元

和潘某发生争执，冲突中将潘某当街打死。此案没有当庭宣判。
星报追踪
星报追踪

庭审现场：被告人求改过机会致歉受害人家属
庭审中，费二磊明确表示，他和潘厮打

后两人都倒在地上，随后他爬起来了，但由

于潘的头磕到了路上，并没有像他一样站

起来。 他打过潘以后坐摩的离开并给多

位朋友打电话借钱。

他打电话给王某说，“出事了，拿点

钱给我，我想到外地。见面后，我才告诉

他我打架了。”检方当即质问费二磊，为

何他在公安机关供述说：“电话里我给王

说，潘快不行了？到底以哪个供述为

准？”费二磊表示，他当时遭到逼供，受不

了了才那样说，供述有出入的地方，以庭

审的供述为准。

庭审结束时，费二磊为自己辩护称，

希望法庭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想对

受害者的家属表示道歉。昨日庭审时，受

害人潘某家人无一到庭。

流浪汉潘某（男，42 岁，舒城人）偷

了一辆电动车，让费二磊（男，21 岁，肥

东人）帮忙销赃。当时说好，车卖掉后

潘某可得 100 元钱，但费二磊一直没给

钱。今年 5 月 4 日晚 9 时许，费二磊与潘

某因索要欠款一事在合肥淮河路步行

街东侧入口处的一宾馆门前发生争吵、

厮打。期间，费二磊用拳头击打潘某的

脸部，后又向其头部跺了两脚，后经抢

救无效死亡。

作案后，费二磊通过电话找多个朋友

借钱。王某（男，38 岁，肥西人）借给费二

磊 50 元钱及部分零钱上网并给他重新办

理了一张手机卡。5月13日晚，费二磊和

王某在合肥沿河路一夜总会门口被抓。

省城“5·4小花园命案”昨开庭

90后小伙为百元打死流浪汉

案件焦点：费是正当防卫？是否按累犯量刑？
检方认为，费二磊有前科，在刑罚执

行完毕以后五年内再犯，是累犯，应当判

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甚至死

刑。费的辩护律师认为，费最后一次犯罪

是2008年5月，当时他未满18周岁，不应

以累犯量刑，而且他在公安机关能主动认

罪，如实供述，符合减刑条件，建议判13年

以下有期徒刑。

费二磊在法庭供述，当时潘先打了他，

他才动手打的潘。费的律师也辩称，潘向费

要钱，无奈下费才出手打潘。费用拳脚打潘

不能使其致死。费属于正当防卫。检方称，

潘一条腿有残疾，费打他后被劝开，仍又追

过去厮打，打倒后还用脚跺潘的头部，即使

费属于正当防卫也不应采取这种方式。

另外，犯窝藏罪的王某是否有自首情

节也成为案件庭审的焦点之一。 王某的

辩护律师认为王某是自首。但检方认为，

5月 13日晚，费和王在一起，公安机关抓

获费时一起带走王，王并不是主动的投

案，不能算自首。

19岁“蜘蛛人”高空坠落
生命垂危

星报讯（苏洁 实习生 施亚磊 记者 张

敏 张崴 李超钰） 昨日下午2时许，滨湖新

区锦绣大道附近一建筑外墙，一名19岁的

“蜘蛛人”在清洗墙面时，不慎从高空坠下，

重重摔落在地，伤势极其严重。

记者在现场看到，发生事故的建筑高10

多米，一侧的墙壁灰尘斑斑，两根拇指粗的

绳索还悬挂在楼房外墙一侧挂在半空中，

地面上留下一摊血迹。据附近其他工人介

绍，施工队对外墙进行清洗，坠落的小伙就

在大楼顶处的吊索上，一手持水管，一手持

洗布对墙面进行清洗。正当埋头干活时，

只听小伙“啊”的一声呼救，顿时从十余米

高的空中跌落地面，当时即昏迷不醒。据

目击者称，当时捆绑在伤者身上的绳索也

一并落地。

据工友介绍，伤者姓陈，两天前才被调

到合肥从事清洗大楼外墙的工作。但对于

小陈是如何坠楼，大家表示不太清楚。一

工人猜测此事与绳子质量无关，可能小陈

在清洗过程中没有站稳墙壁，跌落后顺着

绳子坠落。就在记者对该工人采访时，突

然冲出一名戴眼镜的黑衣男子，态度恶劣

地制止了该工人。随后，记者主动联系了

合肥市安监部门，一名负责人表示将根据

这一情况派人前去调查。


